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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盟与加共体-加勒比论坛国家之间经贸合作协定的签署,
非加太法律将会展开分析建立这个新兴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域需要怎样的法律工具.

为了继续开展工作,第三次会议将于2010年4月22日-23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举行.

可以确信的是关于仲裁的共同措施,将使在邻近市场贸易有困难的弱小公司,有可能采取较不昂贵,有权威并可
直接实施的商业友好加勒比仲裁机制,延续了皮特尔角和太子港两次O H A D A C会议的轨道.

察觉到最近令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圭亚那不安的事件,更突出了整合法属西印度群岛融入加勒比环境的重要
性.

另外亦意识到造成极大伤害的海地地震将会引发大量外国资本投资到基础建设和法律安全上.

深信,除法国加勒比以外,OHADAC项目还获得了的许多重要的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巴拿马,墨西

哥,哥伦比亚,牙买加正在建设他们本地的O H A D A C篇章;由专家签署的项目以及意见和信息的交换,这些甚至
超过了自然边界,例如中国,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

非加太法律协会和OHADAC诚意邀请您参与下一次仲裁会议,由法国-

拉丁美洲律师安德烈斯贝洛协会共同提案,将由隶属于古巴商会和古巴律师协会的古巴国际商事仲裁法院的
支持下进行.该次会议将在著名的哈瓦那法学院玛格纳礼堂举行开幕,目前预期余下的会议地址将会在哈瓦那
Meliá酒店,有鉴于此,由整个加勒比地区专家参与的准备会议将会进行到2010年3月底.

非加太法律协会亦参与到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创建的一般海外工作会议,通过该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以聚焦
于使瓜德罗普融入到加勒比环境中.

2007年5月 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岛,皮特尔角之宣言

OHADAC项目(加勒比海商法一体化的简称), 2007年5月15日创建于瓜德罗普岛皮特尔角的会议上.

该名字来源于 OHADA 商法一体化条约,

该条约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16个非洲国家的连结起来并且被视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实例.

该项目由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海工商业协会,瓜德罗普岛地区委员会以及皮特尔角工商业议院协力
合作, 于2007年5月份的会议上,得益于该地区内众多国家代表的支持,
包括多米尼克司法部长理查兹伊恩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国际协商署长以及费尔南德斯莱昂内尔总
统的特别代表拉米雷斯雨果先生,海地法律改革国务秘书琼丹尼尔先生,另外还有几位重要的与会者,
包括古巴代表,圣卢西亚代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圭亚那代表,苏里南代表,
委内瑞拉代表以及由加勒比,欧洲,非洲和美国的几位高级律师.

该项目敏锐地意识到其地理环境.实际上,是由英国,荷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镶嵌式殖民统治造成的
的状态,加勒比享有多元化的法律传统
• 加勒比海英语国家的普通法
• 加勒比海法语及西班牙语国家的罗马日耳曼法律体制

尽管在历史和解决方式上存在分歧,鉴于恣意孤立对于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及共同文化认同的崛起,在
过去半个世纪,这些国家已经采取多种渠道增加国际间和区域间的合作,包括:
• 西印度群岛国家联盟(W.I.S.A),成立于1966年,据此创建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法庭
• 1973年 查瓜拉马斯条约,创建加勒比共同体的统一市场及经济(C .S .M .E ).
• 成立于1981年的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 .E .C .S ).
• 2000年3月26日 由非加太国家(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国家集团)和欧盟签署的科托努协定,
使这些国家能够登记并有资格在某些改革加勒比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项目上获得欧洲融资,
只要这些项目的目标是以人类为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 另外还有加勒比国家联盟(A.C .S ),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论坛,加勒比石油计划及其他.

在西印度地区成员同时也参与了较大型的合作安排,例如南美共同市场,南美国家社区,安第斯条约国
家,以及由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克领导的美洲伯利瓦尔替代方案(ALB A ).

美洲的法国省—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圭亚那.他们虽然并未享有国际法律人格,
但是却适于这些合作安排,因为他们可以真正地进行实施.

2000年12月13日,关于海外省的定位法律,允许这些地区不以其自己名义而以适当授权国家的代表的
名义下实施作为,直接与加勒比国家谈判并达成协议,以促进他们充分融入到该地区环境中.

由地区合作资金支付,以鼓励法国所参与的双边及多边行为为目的,这是由国家联合委员会和当地权
威经营并由海外部门的合作支持的.

由欧盟区域整合合作 “INTERREG”倡议并由欧洲委员会2000年4月28号批准,致力于:

• 协助共同体内领土整合的和谐建设.
• 鼓励国际间,区域间及跨国界的合作
• 通过金融资助连结不同国家合作伙伴的工程以进行动员.

OHADAC与加勒比地区有关于跨国和区域间合作方案的基本目标一致,旨在进一步加强该区域国家

和地区间经济和社会的凝聚力,提高加勒比地区经济竞争力以克服远离欧盟的地理障碍.

Ohadac: 加勒比海地区整合的动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次OHADAC会议于2008年6月17,18号在海地太子港展开;此次会议显示了整个加勒比

共同体对如O H A D A C項目等统一商事法律和增强商事规则等的强烈需求.

本次会议由联海稳定团(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法律部门和非加太法律协会共同提案,并在海地国家律政司
司长琼丹尼尔先生和法国-海地商事协会的知名人士,以及海地民间团体的出席下进行,
是次会议确定在未来的活动中的如下优先事项:
• 仲裁法
• 追讨债务及执行措施
• 公司法
• 一般商法
• 劳动法
• 交通法等

2008年 六月17日 &18日. 海地 太子港 O H A D A C会议

下一阶段: 2010年 圣多明各及哈瓦那 O H A D A C会议

“INTERREG 第四号»适用于加勒比地区,除法国海外领土外还涵盖了四十四个国家,

影响着一个超过三千万居住人口的地区,并涉及三个地理区域:
• 小安的烈斯群岛
• 大安的列斯群岛
• 圭亚那国家

尽管已经成功地进行合作,但仍有许多重大障碍继续阻碍着在一个真正加勒比商法共同体的形成,而
司法安全,通过重新树立潜在投资者的信心,则更有助于本地区的发展.




